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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彙  

 

加 合 物  (Adduct)  

化 學 物 質 與 生 物 分 子 (例 如 脱 氧 核 糖 核 酸 或 蛋 白 質 )通 過 共 價 結 合 形

成 的 複 合 物   

 

誘 發 實 驗 動 物 10% 腫 瘤 發 生 率 的 基 準 劑 量 低 側 可 信 限  (BMDL1 0)  
 

 誘 發 實 驗 動 物 10% 腫 瘤 發 生 率 的 基 準 劑 量 的 95% 置 信 區 間 下 限。 
 
基 因 毒 性  (Genotoxicity)  
 
  能 損 傷 脱 氧 核 糖 核 酸 的 性 質  
 
半 數 致 死 量  (LD5 0)  
 

在 特 定 的 實 驗 條 件 下 ， 能 引 起 一 群 受 試 生 物 中 的 50% 個 體 死 亡 所

需 的 劑 量  
 
多 位 點 致 癌 物 質  (Multisite carcinogen) 
 

對 多 個 器 官 組 織 具 致 癌 性 的 物 質  

 
致 突 變 性   (Mutagenicity) 

 
 能 引 起 細 胞 內 遺 傳 物 質 損 傷 而 導 致 永 久 可 遺 傳 的 變 異 的 性 質  

 
暴 露 限 值   (MOE)  

 
誘 發 實 驗 動 物 10% 腫 瘤 發 生 率 的 基 準 劑 量 低 側 可 信 限 (BMDL1 0) 
除 以 人 群 估 計 攝 入 量 的 比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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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下 稱 “中 心 ”)進 行 了 一 項 研 究 ， 以 檢 測 本 港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並 評 估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對 健

康 帶 來 的 風 險。中 心 根 據 這 項 研 究 檢 測 到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和 其 他 國

家 的 報 告 所 載 含 量 ， 為 業 界 及 市 民 制 訂 指 引 。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又 名 尿 烷，是 發 酵 食 物 在 發 酵 或 貯 存 過 程 中 天 然 產 生

的 物 質 。 不 同 的 發 酵 食 物 ( 例 如 麵 包 、 豉 油 及 乳 酪 )和 酒 精 飲 品 (例 如 烈

酒 、 葡 萄 酒 及 啤 酒 )檢 出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不 一 。 由 於 其 他 國 家 的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於 西 方 食 品，我 們 對 本 地 一 般 發 酵 食 物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所 知 不 多 。  
 
 食 物 含 有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引 起 公 眾 健 康 的 關 注 是 因 為 其 致 癌 性。二 零

零 七 年 ， 國 際 癌 症 研 究 機 構 再 次 對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進 行 評 估 ， 並 把 這 種 物

質 重 新 分 類 ， 由 第 2B 組 (“或 可 能 令 人 類 患 癌 的 物 質 ”)改 為 第 2A 組 (“可

能 令 人 類 患 癌 的 物 質 ”)。 聯 合 國 糧 食 及 農 業 組 織 ∕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聯 合 食

品 添 加 劑 專 家 委 員 會 (下 稱 “專 家 委 員 會 ”)曾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進 行 有 關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評 估 ， 認 為 經 食 物 ( 不 包 括 酒 精 飲 品 )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量 ， 對 健 康 的 影 響 不 大 ， 但 經 食 物 和 酒 精 飲 品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總

量 ， 則 可 能 對 健 康 構 成 潛 在 風 險 。 專 家 委 員 會 建 議 採 取 措 施 ， 減 少 一 些

酒 精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中 心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下 旬 至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為 這 項 研 究 進 行

抽 取 發 酵 食 物 樣 本 ， 並 分 析 了 276 個 食 物 和 飲 品 樣 本 (包 括 70 個 酒 精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有 關 的 化 驗 分 析 工 作 由 中 心 的 食 物 研 究 化 驗

所 進 行 。  
 
結 果  
 

經 分 析 的 276 個 樣 本 中 ， 有 202 個 樣 本 檢 出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73%)，

含 量 介 乎 檢 測 不 到 至 每 公 斤 650 微 克 。 發 酵 大 豆 食 品 (南 乳 、 腐 乳 )及 酒

精 飲 品 (黃 酒 、 日 本 清 酒 和 梅 酒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相 對 較 高 ， 而 其 他

發 酵 食 物 ， 例 如 發 酵 穀 物 類 食 品 、 醃 製 蔬 菜 、 發 酵 乳 類 製 品 、 發 酵 魚 類

製 品 ( 鹹 魚 ) 及 發 酵 的 茶 ( 中 國 茶 ) 等 則 只 含 低 量 或 檢 測 不 到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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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根 據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含 量 平 均 值，估 計 本 港 一 般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情 況。我 們 把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估 計 平 均 分

量 與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誘 發 實 驗 動 物 10% 腫 瘤 發 生 率 的 基 準 劑 量 低 側 可 信

限 (BMDL1 0)比 較 ， 得 出 的 暴 露 限 值 相 當 大 ， 約 為 3.6 x 104， 顯 示 一 般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量 對 健 康 的 影 響 不 大。不 過，酒 精 飲 品 (例

如 蒸 餾 烈 酒 、 梅 酒 及 葡 萄 酒 )消 費 量 高 的 市 民 ， 估 算 其 暴 露 限 值 介 乎 1.9 
x 103 至 3.5 x 103， 這 較 低 的 暴 露 限 值 顯 示 他 們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攝 入 量

可 能 會 對 健 康 構 成 潛 在 風 險 。  
 
結 論 及 建 議  
 

這 項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本 港 不 同 發 酵 食 物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不 一 。

在 研 究 涵 蓋 的 各 種 類 別 中，酒 精 飲 品 是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主 要 來 源 ， 其 次 是 發 酵 穀 物 類 食 品 及 豆 類 食 品 (發 酵 大 豆 食 品 )。 一 般 市

民 從 本 地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分 量 對 健 康 構 成 的 風 險

不 大 。 不 過 ， 對 於 長 期 飲 用 大 量 酒 精 飲 品 的 消 費 者 ， 則 不 能 排 除 因 攝 入

較 高 量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而 可 能 對 健 康 構 成 風 險 。  
 
給 消 費 者 的 建 議  
 
1 .  保 持 均 衡 飲 食 ， 切 勿 偏 食 ， 避 免 吃 喝 過 量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 特 別 是

酒 精 飲 品 。  
2 .  把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貯 存 在 陰 涼 及 較 暗 的 地 方 。  
3 .  避 免 積 存 過 多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 盡 量 縮 短 貯 存 時 間 。  
 
給 業 界 的 建 議  
 
1 .  製 造 商 應 遵 守 《 優 良 製 造 規 範 》。 制 定 緩 解 措 施 ， 以 減 少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例 如 確 定 和 減 少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前 體 的

分 量 。  
2 .  使 用 合 適 的 容 器 貯 存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 避 免 光 線 照 射 。  
3 .  付 運 人 、 分 銷 商 、 批 發 商 及 零 售 商 在 運 送 和 貯 存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時 ， 應 盡 量 避 免 食 物 和 飲 品 暴 露 在 高 溫 和 強 光 下 。  
4 .  向 可 靠 的 供 應 商 採 購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  
5 .  以 先 入 先 出 的 原 則 處 理 存 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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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險 評 估 研 究  
 
本 港 發 酵 食 物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目 的  
 
1.  這 項 研 究 旨 在 ：  
 

( i )  檢 測 本 港 發 酵 食 物 和 酒 精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以 及  
( i i )  評 估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對 健 康 帶 來 的 風 險 。  

 
引 言  
 
2.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又 名 尿 烷，是 發 酵 食 物 在 發 酵 或 貯 存 過 程 中 天 然 產 生

的 化 學 污 染 物 。 在 多 種 食 物 (如 麵 包 、 豉 油 和 乳 酪 )和 酒 精 飲 品 (如 烈 酒 、

葡 萄 酒 和 啤 酒 )檢 測 到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達 到 可 量 度 水 平 。 食 物 含

有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引 起 對 健 康 的 關 注 是 因 為 其 致 癌 性。氨 基 甲 酸 乙 酯 過 去

曾 作 工 業 、 醫 藥 和 獸 藥 用 途 ， 但 其 後 因 為 含 有 毒 性 ， 而 且 療 效 欠 佳 ， 故

己 被 禁 止 作 人 類 醫 藥 用 途 。  
 
3 .  其 他 國 家 已 就 不 同 酒 精 飲 品 和 發 酵 食 物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進 行

廣 泛 研 究 。 有 關 研 究 顯 示 ， 在 製 造 過 程 中 使 用 酵 母 發 酵 的 食 物 ， 含 有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可 能 性 ， 似 乎 遠 高 於 經 乳 酸 菌 、 醋 酸 菌 和 霉 菌 發 酵 的 食

物 。 非 酵 母 發 酵 的 食 物 (例 如 芝 士 )，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通 常 屬 偏 低 至 檢

測 不 到 的 水 平 。  
 
4 .  現 階 段 並 無 國 際 標 準 ， 規 定 食 物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最 高 容 許 限 量 。 不

過，一 些 國 家 已 訂 出 酒 精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最 高 限 量 (載 於 附 件 I )。 2、

15、16 加 拿 大 是 首 個 就 多 種 酒 精 飲 品 訂 定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最 高 限 量 的 國 家 ，

由 每 公 升 30 微 克 (葡 萄 酒 )至 每 公 升 400 微 克 (水 果 拔 蘭 地 )不 等 。 2 美 國

就 當 地 生 產 的 食 品 採 取 自 願 訂 定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安 全 含 量 標 準 的 做 法，並

已 知 會 所 有 出 口 葡 萄 酒 到 美 國 的 國 家，他 們 必 須 制 訂 計 劃 以 符 合 有 關 標

準 。 歐 洲 聯 盟 目 前 沒 有 食 品 所 含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最 高 限 量 的 協 調 標 準 ， 但

有 些 成 員 國 已 訂 出 酒 精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最 高 限 量 。 近 年 ， 韓 國 亦 制

定 葡 萄 酒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最 高 限 量 ， 為 每 公 升 30 微 克 。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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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 時，本 港 並 無 附 屬 法 例 規 管 發 酵 食 物 和 酒 精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最 高 限 量 。 由 於 過 去 其 他 國 家 的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於 西 方 食 品 ， 對 本 港 市 民

日 常 食 用 的 本 地 發 酵 食 物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並 未 進 行 全 面 研 究，因 此 未

能 確 知 市 民 經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分 量 對 健 康 帶 來 的 風

險 。  
 
6 .  我 們 有 必 要 就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進 行 風 險 評 估 研 究，特 別 是 針 對 本 地 的

發 酵 食 物 ， 例 如 醃 製 蔬 菜 、 發 酵 大 豆 食 品 、 本 地 調 味 料 及 醬 料 和 酒 精 飲

品 ( 包 括 中 國 釀 造 酒 ) 。 這 項 研 究 的 結 果 對 本 港 及 國 際 社 會 同 樣 具 有 價

值，不 但 可 就 本 港 市 民 日 常 食 用 的 本 地 發 酵 食 物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提 供

第 一 手 資 料，而 且 可 用 作 評 估 本 港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量 對

健 康 所 帶 來 的 風 險 ， 還 可 列 作 污 染 物 數 據 ， 提 交 專 家 委 員 會 載 入 相 關 的

數 據 庫 。  
 
危 害 識 別  
 
7.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是 氨 基 甲 酸 的 酯 類，基 本 上 是 食 物 在 發 酵 過 程 中 天 然

產 生 的 副 產 品 ， 主 要 由 酒 精 (即 乙 醇 )與 尿 素 及 其 分 解 物 發 生 化 學 作 用 而

形 成 。 在 大 部 分 情 況 下 ， 氰 酸 酯 會 是 最 終 前 體 ， 與 乙 醇 發 生 化 學 作 用 產

生 氨 基 甲 酸 酯 。  
 
8 .  多 種 由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衍 生 的 物 質 ， 包 括 尿 素 、 氰 化 氫 、 瓜 氨 酸 和

其 他 N-氨 基 甲 酰 化 合 物，均 可 產 生 氨 基 甲 酸 乙 酯。以 核 果 烈 酒 為 例，果

核 所 含 的 氰 甙 經 酵 素 作 用 可 分 解 為 氰 化 物 ， 氰 化 物 氧 化 後 成 為 氰 酸 酯 ，

再 與 乙 醇 發 生 化 學 作 用 而 產 生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 此 外 ， 酵 母 發 酵 可 分 解 精

氨 酸 而 產 生 尿 素 ， 尿 素 分 解 為 異 氰 酸 酯 ， 再 與 乙 醇 發 生 化 學 作 用 而 產 生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 研 究 顯 示 ， 尿 素 與 乙 醇 發 生 化 學 反 應 的 速 度 會 隨 著 溫 度

上 升 以 倍 數 增 加 。 除 了 溫 度 外 ， 光 線 和 貯 存 期 是 影 響 發 酵 食 物 產 生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另 外 兩 個 主 要 因 素 。 1 、 2  

 
9 .  人 類 從 膳 食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主 要 來 自 含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 其 中 酒 精 飲 品 是 已 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主 要 來 源 。 4 、 5  

 
危 害 特 徵 描 述  
 
10.  二 零 零 五 年 ， 專 家 委 員 會 指 出 ，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基 因 毒 性 。 對 已 經

測 試 的 所 有 動 物 品 種 來 說 ，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屬 多 位 點 致 癌 物 質 ， 而 對 人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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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 說 ， 則 屬 潛 在 致 癌 物 質 。 5 二 零 零 七 年 ， 國 際 癌 症 研 究 機 構 把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重 新 分 類 ， 列 為 “可 能 令 人 類 患 癌 的 物 質 ”(第 2A 組 )。 3  
 
動 力 學 和 新 陳 代 謝  
 
11.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會 迅 速 經 胃 腸 道 幾 乎 完 全 吸 收，然 後 平 均 分 布 於 體 內

各 組 織 ， 並 會 迅 速 排 出 體 外 。 以 小 鼠 來 說 ，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經 吸 收 後 ， 逾

90% 會 在 六 小 時 內 分 解 為 二 氧 化 碳 排 出 體 外 。 4  
 
12.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主 要 通 過 三 種 代 謝 途 徑 進 行 新 陳 代 謝 ， 即 水 解 、 羥 基

化 作 用 和 側 鏈 氧 化 作 用。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經 側 鏈 氧 化 作 用 產 生 的 其 中 一 種

代 謝 中 間 物 乙 烯 基 氨 基 甲 酸 基 環 氧 化 物 是 導 致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具 有 致 癌

毒 性 的 主 要 代 謝 物 。 它 會 與 核 酸 和 蛋 白 質 結 合 ， 形 成 共 價 加 合 物 ， 包 括

已 證 實 會 誘 發 腫 瘤 組 織 脫 氧 核 糖 核 酸 產 生 鹼 基 置 換 的 加 合 物。乙 烯 基 氨

基 甲 酸 基 環 氧 化 物 會 進 一 步 代 謝 成 為 二 氧 化 碳 和 氨 ， 經 由 尿 液 排 出 。 2、

4 
 
急 性 毒 性  
 
13.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急 性 口 服 毒 性 低 ， 齧 齒 動 物 的 半 數 致 死 量 (LD5 0)約

為 每 公 斤 體 重 2 000 毫 克。以 齧 齒 動 物 來 說，單 次 劑 量 每 公 斤 體 重 1 000
毫 克 ， 可 達 到 麻 醉 效 果 。 4  

 
對 發 育 的 毒 性 影 響  
 
14.  雖 然 現 階 段 並 無 符 合 現 時 認 可 標 準 的 多 代 研 究 資 料 ， 但 實 驗 顯 示 ，

在 小 鼠 妊 娠 期 第 11 天 餵 服 單 次 劑 量 每 公 斤 體 重 300 至 1 000 毫 克 氨 基 甲

酸 乙 酯，胎 鼠 骨 骼 異 常 的 情 況 會 隨 劑 量 增 加。在 大 鼠 胚 胎 器 官 形 成 期 (妊

娠 期 第 6 至 13 天 )使 用 管 飼 法 給 孕 鼠 餵 服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1 天 或 連 續 2、6
或 7 天 ， 劑 量 為 每 天 每 公 斤 體 重 1 000 毫 克 ， 胎 鼠 體 表 畸 形 和 骨 骼 異 常

的 情 況 會 增 加 。 4  
 
15.  在 雌 性 小 鼠 妊 娠 或 哺 乳 期 間 單 次 或 多 次 餵 服 氨 基 甲 酸 乙 酯，其 子 代

成 年 後 出 現 腫 瘤 或 多 種 腫 瘤 的 情 況，較 沒 有 餵 服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對 比 雌

性 小 鼠 子 代 為 多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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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突 變 性 和 基 因 毒 性  
 
16.  根 據 動 物 實 驗 結 果，氨 基 甲 酸 乙 酯 一 般 被 認 為 是 可 致 基 因 突 變 的 誘

變 物 質 ， 會 令 實 驗 動 物 出 現 基 因 突 變 。 多 項 基 因 毒 性 研 究 曾 就 這 方 面 進

行 體 外 和 體 內 測 試 。 小 鼠 淋 巴 瘤 細 胞 的 點 突 變 測 試 結 果 全 部 呈 陰 性 ， 細

菌 、 酵 母 和 其 他 類 別 哺 乳 動 物 細 胞 的 測 試 結 果 則 各 有 不 同 。 然 而 ， 在 體

內 進 行 的 體 細 胞 測 試 (包 括 誘 發 染 色 體 畸 變 、 微 核 形 成 和 姐 妹 染 色 單 體

交 換 等 測 試 )， 結 果 幾 乎 全 部 呈 陽 性 ， 其 中 以 小 鼠 進 行 的 微 核 形 成 測 試

所 呈 的 陽 性 反 應 最 為 明 顯 。 實 驗 顯 示 ， 若 給 小 鼠 同 時 餵 服 乙 醇 會 延 緩 但

不 能 抑 制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基 因 毒 性 。 此 外 ， 研 究 亦 對 曾 接 受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腹 膜 注 射 或 飲 用 含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水 的 小 鼠 進 行 了 顯 性 致 死 突 變 或

特 定 位 點 測 試，結 果 顯 示 並 無 證 據 證 明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對 哺 乳 動 物 體 內 的

生 殖 細 胞 具 有 基 因 毒 性 。 4  
 
致 癌 性  
 
17.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屬 多 位 點 致 癌 物 質 ， 潛 伏 期 短 。 以 小 鼠 、 大 鼠 和 倉 鼠

來 說 ， 單 次 劑 量 或 短 期 口 服 劑 量 每 公 斤 體 重 100 至 2 000 毫 克 已 證 實 會

誘 發 腫 瘤 。 這 些 劑 量 的 上 限 與 齧 齒 動 物 的 標 準 麻 醉 劑 量 ( 每 公 斤 體 重

1 000 毫 克 )和 半 數 至 死 量 相 同 。 一 項 為 期 兩 年 的 小 鼠 口 服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研 究 顯 示 ， 小 鼠 出 現 多 位 點 腫 瘤 (包 括 肺 泡 、 支 氣 管 、 肝 細 胞 與 副 淚 腺

腺 瘤 或 癌 瘤 、 肝 血 管 肉 瘤 、 乳 腺 棘 皮 瘤 或 腺 癌 ) 的 情 況 隨 劑 量 相 應 增  
加 。 4  
 
18.  此 外 ， 非 人 靈 長 類 動 物 口 服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研 究 證 實 ， 如 每 天 口 服

劑 量 為 每 公 斤 體 重 250 毫 克，為 期 五 年，非 人 靈 長 類 動 物 在 其 後 長 達 22
年 的 觀 察 期 內 ， 身 體 出 現 的 各 種 腫 瘤 與 齧 齒 動 物 相 類 似 ， 包 括 肺 腺 癌 、

肝 細 胞 腺 瘤 與 癌 瘤 和 肝 血 管 肉 瘤 。 4 
 
19.  二 零 零 七 年 ， 國 際 癌 症 研 究 機 構 把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重 新 分 類 ， 由 “或

可 能 令 人 類 患 癌 的 物 質 ”(第 2B 組 )改 為 “可 能 令 人 類 患 癌 的 物 質 ”(第 2A
組 )。 重 新 分 類 的 原 因 是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i )實 驗 證 據 顯 示 齧 齒 動 物 和 人 類

體 內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活 化 的 代 謝 途 徑 非 常 相 似 ； 以 及 ( i i )在 齧 齒 動 物 體 內

形 成 的 近 致 癌 物 質 亦 可 能 會 在 人 類 細 胞 出 現。這 種 近 致 癌 物 質 會 與 脫 氧

核 糖 核 酸 產 生 反 應 ， 相 信 是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誘 發 齧 齒 動 物 患 癌 的 主 要 物

質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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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體 觀 察  
 
20.  現 階 段 與 人 類 有 關 的 數 據 甚 少。專 家 委 員 會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對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評 核 認 為 現 有 的 人 類 數 據 不 足 以 用 作 界 定 其 危 害 特 徵 。 4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風 險 評 估  
 
21.  二 零 零 五 年，專 家 委 員 會 在 第 六 十 四 次 會 議 對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進 行 評

估 ， 並 指 出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基 因 毒 性 。 對 已 經 測 試 的 所 有 動 物 品 種 來

說 ，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屬 多 位 點 致 癌 物 質 ， 而 對 人 類 來 說 ， 則 屬 潛 在 致 癌 物  
質 。 5  
 
22.  在 已 進 行 的 風 險 評 估 研 究 中，最 重 要 的 一 項 是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對 小 鼠

致 癌 性 的 毒 理 學 研 究 。 這 項 研 究 認 為 小 鼠 出 現 肺 腫 瘤 (肺 泡 和 支 氣 管 腺

瘤 或 癌 )的 情 況 增 加 是 關 鍵 的 毒 理 學 端 點 ， 值 得 關 注 。 通 過 分 析 相 關 的

劑 量 反 應 數 據 ， 可 計 算 出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誘 發 10% 腫 瘤 發 生 率 的 基 準 劑

量 低 側 可 信 限 。 誘 發 10% 腫 瘤 發 生 率 的 基 準 劑 量 低 側 可 信 限 代 表 誘 發

實 驗 動 物 10% 腫 瘤 發 生 率 的 基 準 劑 量 的 95% 置 信 區 間 下 限  (即 出 現

腫 瘤 的 風 險 增 加 10%)。 專 家 委 員 會 根 據 基 準 劑 量 低 側 可 信 限 與 估 計 人

類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量 的 比 率 ， 計 算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暴 露 限 值 ，

並 以 暴 露 限 值 作 為 指 標 ， 評 估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對 人 類 的 潛 在 健 康 風 險 。 5  
 
23.  比 較 從 食 物 ( 不 包 括 酒 精 飲 品 )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估 計 量 ( 每 天 每

公 斤 體 重 15 納 克 )和 誘 發 小 鼠 10% 肺 泡 和 支 氣 管 腫 瘤 發 生 率 基 準 劑 量

低 側 可 信 限 (每 天 每 公 斤 體 重 0.3 至 0.5 毫 克 )的 下 限 值 (即 每 天 每 公 斤 體

重 0.3 毫 克 )，估 計 暴 露 限 值 為 20 000。如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估 計 攝 入 量 包

括 酒 精 飲 品 (每 天 每 公 斤 體 重 80 納 克 )， 得 出 的 暴 露 限 值 僅 為 3 800。 專

家 委 員 會 認 為 ， 經 食 物 (不 包 括 酒 精 飲 品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量 ， 對 健

康 的 影 響 不 大 ， 但 經 食 物 和 酒 精 飲 品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總 量 ， 估 計 可

能 對 健 康 構 成 潛 在 風 險 。 因 此 應 繼 續 採 取 緩 解 措 施 ， 減 少 一 些 酒 精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5  
 
 
攝 入 量 評 估  
 
研 究 範 圍  
 
24.  為 評 估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情 況，這 項 研 究 集 中 檢 測 本



-10- 

港 市 面 各 種 預 先 包 裝 和 非 預 先 包 裝 的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包 括 九 個 主 要 類

別，即 ( i )發 酵 穀 物 類 食 品 (麵 包 (包 括 有 餡 麵 包 )及 餅 乾 )；( i i )豆 類 食 品 (發

酵 大 豆 食 品 )； ( i i i )醃 製 ∕ 乾 製 蔬 菜 ； ( iv)肉 類 製 品 (發 酵 豬 肉 製 品 )； (v)
發 酵 乳 類 製 品 ； (vi)發 酵 魚 類 製 品 ； (vi i )調 味 料 及 醬 料 ； (vi i i )不 含 酒 精

飲 品 ； 以 及 ( ix)酒 精 飲 品 。  
 
研 究 方 法  
 
抽 取 樣 本 方 法  
 
25.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下 旬 至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中 心 轄 下 食 物 監 察 小 組

的 衞 生 督 察 到 全 港 各 區 的 不 同 商 鋪 (包 括 街 市 、 超 級 市 場 、 麵 包 餅 食 店

等 )抽 取 食 物 樣 本 。  
 
26.  他 們 抽 取 了 九 類 主 要 食 物 合 共 276 個 發 酵 食 物 的 樣 本 進 行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分 析 。 各 個 食 物 樣 本 的 類 別 和 數 目 載 於 附 件 I I。  
 
化 驗 分 析  
 
27.  食 物 研 究 化 驗 所 逐 一 分 析 各 個 樣 本 ， 以 測 定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這

項 研 究 共 分 析 了 276 個 食 物 和 飲 品 樣 本 。  
 
28.  易 腐 壞 的 食 物 樣 本 貯 存 於 攝 氏 零 下 20 度 ， 直 至 進 行 分 析 為 止 。 化

驗 所 人 員 根 據 對 照 樣 本 ， 分 析 以 20 個 為 一 組 的 樣 本 。 固 體 和 液 體 樣 本

的 檢 測 限 均 為 每 公 斤 0.4 微 克 。  
 
29.  食 物 樣 本 以 二 氯 甲 烷 抽 取 萃 取 物，藉 溶 劑 揮 發 的 方 式 提 高 樣 本 萃 取

物 的 濃 度 ， 再 以 弗 羅 里 硅 土 固 相 萃 取 法 淨 化 ， 去 除 樣 本 的 干 擾 化 合 物 ，

然 後 利 用 氣 相 層 析 質 譜 儀 ， 以 選 擇 性 離 子 監 測 的 模 式 ， 檢 測 經 淨 化 樣 本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至 於 微 量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 則 採 用 高 效 液 相 層 析

質 譜 聯 用 儀 技 術 進 行 檢 測，並 以 氣 相 層 析 高 分 辨 質 譜 聯 用 儀 進 一 步 核 實

檢 測 結 果 。 7 、 8 、 9 、 1 0  
 
30.  在 分 析 茶 的 樣 本 時 ， 首 先 測 定 各 茶 葉 樣 本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然

後 用 水 沖 泡 經 檢 測 含 有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茶 葉，進 一 步 測 定 泡 茶 樣 本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泡 茶 一 般 以 200 毫 升 水 沖 泡 2 克 茶 葉 ， 1 4 但 這 項 研 究

的 化 學 分 析 使 用 濃 度 高 5 倍 的 茶 液 作 為 樣 本，以 便 提 高 可 量 度 得 到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含 量，即 以 200 毫 升 攝 氏 90 度 的 蒸 餾 水，浸 泡 10 克 茶 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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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鐘 ， 隔 濾 茶 葉 後 ， 檢 測 茶 液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膳 食 攝 入 量 評 估  
 
31.  這 項 研 究 根 據 每 款 食 物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平 均 值，估 計 本 港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量。鑑 於 不 少 檢 測 樣 本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低 於 檢 測 限，而 且 大 多 數 樣 本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中 位 數 又 低 於 含 量 平

均 值 (見 附 件 I I )， 因 此 ， 為 公 眾 健 康 着 想 ， 我 們 採 用 保 守 的 做 法 ， 就 是

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平 均 值 來 估 計 攝 入 量。二 零 零 五 年 專 家 委 員 會 進 行

評 估 時 ， 亦 同 樣 根 據 含 量 平 均 值 來 估 計 攝 入 量 ， 假 設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會 對

健 康 帶 來 長 期 影 響 而 估 算 消 費 者 在 一 生 中 從 某 款 食 品 可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分 量 。 4 、 5  
 
32.  這 項 研 究 採 用 的 食 物 消 費 量 數 據 摘 錄 自 食 環 署 二 零 零 五 至 二 零 零

七 年 香 港 市 民 食 物 消 費 量 調 查。該 項 調 查 以 不 記 名 和 科 學 化 的 方 法 抽 出

一 些 住 戶 的 地 址 ， 對 5 008 名 年 齡 介 乎 20 至 84 歲 的 香 港 成 年 人 進 行 食

物 消 費 量 調 查 ， 並 以 24 小 時 膳 食 回 顧 法 和 食 物 頻 率 問 卷 方 式 收 集 食 物

消 費 量 數 據 。 調 查 結 果 按 年 齡 和 性 別 進 行 加 權 處 理 ， 代 表 5 482 196 名

年 齡 介 乎 20 至 84 歲 的 香 港 市 民 的 食 物 消 費 量 。  
 
33.  這 項 研 究 根 據 二 零 零 五 至 二 零 零 七 年 香 港 市 民 食 物 消 費 量 調 查 初

步 所 得 對 應 食 品 的 加 權 消 費 量 數 據 ， 進 行 攝 入 量 評 估 。 根 據 市 民 的 加 權

平 均 消 費 量 數 據 和 個 別 食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平 均 值，綜 合 得 出 市 民

每 天 從 各 款 食 品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分 量。把 一 個 人 從 所 有 經 檢 測 的 食

品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分 量 相 加 ， 便 可 得 出 總 攝 入 量 。  
 
結 果  
 
本 地 食 物 和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34.  附 件 I I 載 列 各 款 食 物 和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的 平 均 值、中 位 數

及 範 圍 。 各 類 食 物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的 平 均 值 和 範 圍 載 於 表 1。 這 項

研 究 共 分 析 了 276 個 樣 本 (包 括 70 個 酒 精 飲 品 樣 本 )，並 檢 測 個 別 樣 本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有 202 個 樣 本 (73%)檢 出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 所 有 經 分

析 的 食 物 樣 本 ，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平 均 值 和 中 位 數 分 別 為 每 公 斤 25.2
微 克 和 1.5 微 克 ，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介 乎 檢 測 不 到 至 每 公 斤 650 微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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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 類 食 物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氨基甲酸乙酯含量(微克∕公斤) 
食物∕飲品類別  樣本數目  

平均值  範圍  
發酵穀物類食品  25 2.01 檢測不到至 8.6 

 麵包(包括有餡麵包) 
• 饅頭  
• 麵包及烘多士  

15 
5 

10 

2.63 
0.20 
3.85 

檢測不到至 8.6 
檢測不到  
1.0 至 8.6 

 餅乾  10 1.08 檢測不到至 5.1 
豆類食品(發酵大豆食品) 20 121 檢測不到至 650 

• 腐乳  
• 南乳  
• 豆豉  
• 臭豆腐  

6 
5 
5 
4 

80.7 
386 
2.22 
0.20 

11 至 130 
150 至 650 

檢測不到至 7.0 
檢測不到  

醃製∕乾製蔬菜  45 3.03 檢測不到至 10 
肉類製品(發酵豬肉製品) 5 18.0 12 至 29 
發酵乳類製品  11 0.39 檢測不到至 1.1 

• 芝士  
• 乳酪  
• 乳品基發酵飲品  

5 
3 
3 

0.44 
0.50 
0.20 

檢測不到至 1.1 
檢測不到至 1.1 

檢測不到  
發酵魚類製品(鹹魚) 5 0.20 檢測不到  
調味料及醬料  55 5.11 檢測不到至 44 

• 豉油  
• 蠔油  
• 醋  
• 調味料及醬油  

5 
5 

18 
27 

6.84 
0.54 
9.32 
2.84 

1.8 至 17 
檢測不到至 1.1 
檢測不到至 37 
檢測不到至 44 

不含酒精飲品  40 1.09 檢測不到至 15 
 果醋飲品(果醋) 
 茶(茶葉) 

• 全發酵茶(紅茶) 
• 半發酵茶(中國茶) 

5 
35 
5 

30 

1.54 
1.03 
3.26 
0.65 

0.4 至 3.0 
檢測不到至 15 
檢測不到至 15 
檢測不到至 5.1 

酒精飲品  70 55.9 檢測不到至 390 
 啤酒∕麥酒  15 1.13 檢測不到至 5.8 
 以穀物釀製的酒或烈酒  

• 黃酒  
• 高粱酒  
• 米酒  

－  中國米酒  
－  日本清酒  

30 
6 
3 

21 
12 
9 

93.7 
265 
54.3 
50.4 
32.1 
74.7 

2.0 至 390 
140 至 390 

37 至 66 
2.0 至 330 
3.3 至 62 

2.0 至 330 
 以水果釀製的酒  

• 葡萄酒  
－  紅酒  
－  白酒  

• 梅酒  
• 蘋果酒  

 
10 
5 
5 
5 
5 

 
21.2 
17.7 
24.7 
110 
6.90 

 
6.7 至 47 
8.3 至 35 
6.7 至 47 

0.4 至 230 
檢測不到至 31 

• 再製酒  
 蒸餾烈酒(中國蒸餾烈酒)* 

5 
9 

57.6 
36.5 

17 至 150 
20 至 66 

合計  276 25.2 檢測不到至 650 

* 包括上述蒸餾米酒和蒸餾高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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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 各 類 食 物 中 ， 豆 類 食 品 (發 酵 大 豆 食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平 均

值 最 高 (每 公 斤 121 微 克 )， 其 次 是 酒 精 飲 品 (每 公 斤 55.9 微 克 )。 以 個 別

食 品 來 說，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最 高 的 是 南 乳 (平 均 值：每 公 斤 386 微 克 ；

範 圍 ： 每 公 斤 150 至 650 微 克 )和 中 國 黃 酒 (平 均 值 ： 每 公 斤 265 微 克 ；

範 圍 ： 每 公 斤 140 至 390 微 克 )。 有 幾 種 食 品 檢 測 不 到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

分 別 是 饅 頭 、 臭 豆 腐 、 乳 品 基 發 酵 飲 品 、 鹹 魚 和 壽 眉 茶 。  
 
食 物 消 費 量 數 據  
 
36.  表 2 列 出 本 港 九 類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的 食 物 消 費 量 數 據 。 這 是 根 據

5 008 名 受 訪 者 的 平 均 食 物 消 費 量 初 步 數 據 ， 按 年 齡 及 性 別 作 加 權 處 理

而 得 出 香 港 市 民 在 對 應 食 物 的 人 均 消 費 量 。  
 
表 2：  香 港 市 民 在 九 類 本 港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的 加 權 平 均 消 費 量 數 據 (初

步 數 據 )  
 
食 物 類 別  每 天 人 均 消 費 量  (克 )
發 酵 榖 物 類 食 品 (麵 包 (包 括 有 餡 麵 包 )及 餅 乾 ) 48.2 
豆 類 食 品 (發 酵 大 豆 食 品 )  0 .66 
醃 製 ∕ 乾 製 蔬 菜  2 .13 
肉 類 製 品 (發 酵 豬 肉 製 品 )  0 .47 
發 酵 乳 類 製 品 #  3 .97 
發 酵 魚 類 製 品  0 .40 
調 味 料 及 醬 料 #  6 .16 
非 酒 精 飲 品 #  345 
酒 精 飲 品 * 33.1 

*  液 體 食 物 ∕ 飲 品 的 每 天 人 均 消 費 量 以 毫 升 表 示 。                        
#  食 物 類 別 包 括 固 體 及 液 體 食 物 ， 假 設 每 毫 升 液 體 食 物 重 一 克 以 計 算 該 類 別 的    

每 天 人 均 消 費 量 。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分 量  
 
37.  表 3 列 出 一 般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估 計 分 量，以 及 從 各

類 食 物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分 量 佔 總 膳 食 攝 入 量 的 百 分 比。根 據 香 港 市

民 食 物 消 費 量 調 查 的 初 步 加 權 平 均 消 費 量 數 據 ， 市 民 每 天 從 膳 食 (不 包

括 酒 精 飲 品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分 量 估 計 為 每 公 斤 體 重 5.42 納 克 ， 每

天 從 所 有 食 物 和 酒 精 飲 品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總 量，估 計 為 每 公 斤 體 重

8.27 納 克 。 在 九 類 食 物 中 ， 酒 精 飲 品 (34.5%)和 發 酵 穀 物 類 食 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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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最 主 要 來 源，而 市 民 從 發 酵 魚 類 製 品

(0 .1%)和 發 酵 乳 類 製 品 (0 .3%)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則 佔 總 膳 食 攝 入 量 的

比 重 最 少 。  
 
表 3：  一 般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估 計 分 量 和 各 類 食 物 佔 總

攝 入 量 的 百 分 比  
 

食 物 類 別  按 每 公 斤 體 重 計 算 ， 每 天 從 各 類  
食 物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分 量  

(納 克 )  

所 佔 百 分 比

(%) 

發 酵 穀 物 類 食 品 ( 麵 包 ( 包 括

有 餡 麵 包 )及 餅 乾 )  
2 .77  33 .5  

豆 類 食 品 (發 酵 大 豆 食 品 )  0 .98  11 .8  
醃 製 ∕ 乾 製 蔬 菜  0 .09  1 .1  
肉 類 製 品 (發 酵 豬 肉 製 品 )  0 .14  1 .7  
發 酵 乳 類 製 品  0 .02  0 .3  
發 酵 魚 類 製 品  0 .01  0 .1  
調 味 料 及 醬 料  0 .59  7 .2  
不 含 酒 精 飲 品  0 .82  9 .9  
酒 精 飲 品  2 .85  34 .5  

總 計  8 .27  100  

 
風 險 特 徵 描 述  

 
暴 露 限 值  
 
38.  一 般 市 民 從 本 地 發 酵 食 物 和 酒 精 飲 品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估 計 分

量 ， 與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誘 發 實 驗 動 物 10% 腫 瘤 發 生 率 的 基 準 劑 量 低 側 可

信 限 (即 出 現 腫 瘤 的 風 險 增 加 10%)每 天 每 公 斤 體 重 300 微 克 比 較 ， 得 出

的 暴 露 限 值 相 當 大。根 據 總 攝 入 量 及 撇 除 酒 精 飲 品 的 攝 入 量 而 計 算 得 出

的 暴 露 限 值，分 別 在 3.6 x 104 和 5.5 x 104 的 範 圍 內。這 顯 示 一 般 市 民 從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量 ， 對 健 康 構 成 的 風 險 不 大 。  
 
39.  不 過 ， 對 於 進 食 大 量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尤 其 是 酒 精 飲 品 )的 人 來 說 ，

從 膳 食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總 量 對 健 康 帶 來 的 潛 在 風 險 需 作 進 一 步 評

估 。 二 零 零 五 年 ， 專 家 委 員 會 在 第 六 十 四 次 會 議 對 食 物 污 染 物 作 出 評

估 ， 認 為 一 些 污 染 物 如 按 估 計 攝 入 量 計 算 得 出 的 暴 露 限 值 相 等 或 高 於

104， 對 人 體 健 康 的 影 響 不 大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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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進 食 大 量 各 項 本 地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主 要

來 源 的 食 物 和 飲 品 及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高 的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的 消 費

者，其 暴 露 限 值 載 於 表 4。就 這 次 研 究 檢 測 的 大 部 分 本 港 發 酵 食 物 而 言 ，

攝 入 量 高 的 消 費 者 (屬 食 物 消 費 量 模 式 第 95 百 分 位 )的 暴 露 限 值 介 乎 104

至 106， 顯 示 個 別 食 品 對 他 們 的 健 康 影 響 不 大 。 不 過 ， 酒 精 飲 品 (例 如 蒸

餾 烈 酒 、 梅 酒 及 葡 萄 酒 )攝 入 量 高 的 消 費 者 則 除 外 ， 根 據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估 計 量 計 算 得 出 的 暴 露 限 值 屬 103 範 圍 內 的 偏 低 水 平 ， 顯

示 飲 用 大 量 這 類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較 高 的 發 酵 酒 精 飲 品 可 能 對 健 康 構

成 潛 在 風 險 。 此 外 ， 有 兩 種 食 物 的 暴 露 限 值 屬 103 範 圍 內 的 偏 高 水 平 ，

分 別 是 南 乳 及 啤 酒 ∕ 麥 酒 。 南 乳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最 高 ， 但 即 使 攝 入

量 高 的 市 民 ， 消 費 量 也 很 低 ； 至 於 啤 酒 ∕ 麥 酒 ， 雖 然 消 費 量 最 高 ， 但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卻 很 低 。  
 
表 4：  本 港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攝 入 量 高 的 消 費 者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分 量  
 

食物∕飲品 消費量屬 
第 95 百分位

(克) 

氨基甲酸乙酯的

含量平均值 
(微克∕公斤) 

按每公斤體重計算，

每天攝入氨基甲酸乙

酯的分量(納克) 

暴露 
限值 

麵包(包括有餡麵包) 
餅乾 
腐乳 
南乳 
豆豉 
醃製蔬菜 
臘腸 
芝士 
乳酪 
豉油* 
醋* 
果醋飲品* 
全發酵茶* 
半發酵茶* 
啤酒∕麥酒* 
黃酒* 
高粱酒*  
中國米酒* 
葡萄酒* 
梅酒*  
蒸餾烈酒* 

144 
58.4 
15.0 
5.00 
3.92 
24.6 
30.0 
29.4 
250 
18.3 
12.5 
375 

1 350 
1 500 
1 650 
0.03 
0.59 
0.43 
250 
76.0 
270 

2.63 
1.08 
80.7 
386 
2.22 
3.03 
18.0 
0.44 
0.50 
6.84 
9.32 
1.54 
0.18 
0.08 
1.13 
265 
54.3 
32.1 
21.2 
110 
36.5 

6.18 
1.03 
19.7 
31.5 
0.14 
1.22 
8.81 
0.21 
2.04 
2.04 
1.90 
9.42 
3.96 
1.96 
30.4 
0.13 
0.52 
0.23 
86.5 
136 
161 

4.9 x 104 

2.9 x 105 

1.5 x 104 
9.5 x 103 
2.1 x 106 

2.5 x 105 

3.4 x 104 
1.4 x 106 

1.5 x 105 
1.5 x 105 

1.6 x 105 

3.2 x 104 
7.6 x 104 
1.5 x 105 

9.9 x 103 
2.3 x 106 

5.7 x 105 

1.3 x 106 

3.5 x 103 
2.2 x 103 
1.9 x 103 

*  液 體 食 物 ∕ 飲 品 的 消 費 量 以 毫 升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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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不 同 食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和 分 布 模 式  
 
41.  大 部 分 經 檢 測 的 食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偏 低 或 檢 測 不 到。檢 測 不

到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本 地 發 酵 食 物，計 有 饅 頭、臭 豆 腐、乳 品 基 發 酵 飲 品 、

鹹 魚 和 經 發 酵 的 中 國 茶 ，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最 高 的 是 南 乳 和 中 國 黃 酒

(紹 興 酒 ∕ 花 雕 )。 由 於 市 民 並 非 經 常 進 食 這 些 食 品 ， 而 且 通 常 只 會 進 食

小 量 ， 或 在 烹 調 中 菜 時 加 添 作 調 味 ， 相 信 對 健 康 構 成 的 風 險 不 大 。  
 
42.  經 測 試 的 各 款 食 品 中 ， 個 別 樣 本 檢 出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範 圍 頗

闊 ， 差 異 很 大 ， 這 可 能 是 由 於 所 用 的 前 體 、 發 酵 方 法 或 貯 存 環 境 不 同 所

致 。 因 此 ， 業 界 應 繼 續 密 切 監 察 生 產 過 程 、 找 出 可 能 引 起 問 題 的 地 方 和

制 訂 方 法 ， 以 防 止 或 減 少 食 品 在 製 造 及 貯 存 過 程 中 產 生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

並 把 食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減 至 最 低 。  
 
43.  表 5 載 列 這 項 研 究 在 發 酵 食 物 檢 測 到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並 與 其

他 國 家 研 究 所 得 的 數 據 作 一 比 較 。 5 這 項 研 究 的 結 果 與 其 他 國 家 報 告 所

載 的 結 果 大 致 相 符 ， 但 蒸 餾 烈 酒 一 項 除 外 。 本 地 蒸 餾 烈 酒 樣 本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範 圍 較 窄 ， 屬 偏 低 水 平 ， 這 可 能 是 由 於 這 項 研 究 分 析 的 蒸 餾

烈 酒 數 目 較 少 和 種 類 (屬 中 國 蒸 餾 烈 酒 )不 同 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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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比 較 這 項 研 究 檢 測 到 的 發 酵 食 物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與 其 他 國 家

研 究 所 得 數 據  
 

食物∕飲品類別  氨基甲酸乙酯含量範圍(微克∕公斤) 

這項研究               其他國家 a 

發酵穀物類食品  

 麵包(包括有餡麵包) 

• 饅頭  

• 麵包及烘多士  

 餅乾  

 

檢測不到至 8.6 

檢測不到至 8.6 

檢測不到  

1.0 至 8.6 

檢測不到至 5.1 

檢測不到至 12 

豆類食品(發酵大豆食品)  

• 腐乳  

• 南乳  

• 豆豉  

• 臭豆腐  

檢測不到至 650 

11 至 130 

150 至 650 

檢測不到至 7.0 

檢測不到  

 

醃製∕乾製蔬菜  檢測不到至 10 檢測不到至 16 (韓國泡菜)

發酵肉類製品(臘腸) 12 至 29  

發酵乳類製品  

• 芝士   

• 乳酪  

• 乳品基發酵飲品  

檢測不到至 1.1 

檢測不到至 1.1 

檢測不到至 1.1 

檢測不到  

檢測不到至 1.3 

檢測不到  

檢測不到至 1.3 

發酵魚類製品(鹹魚) 檢測不到   

調味料及醬料  

• 豉油  

• 蠔油  

• 醋  

• 調味料及醬油  

檢測不到至 44 

1.8 至 17 

檢測不到至 1.1 

檢測不到至 37 

檢測不到至 44 

檢測不到至 84 

檢測不到至 84 

 

0.3 至 26 

檢測不到至 8 
(發酵黃豆醬) 

不含酒精飲品  

 果醋飲品  

 茶(茶葉) 

• 全發酵茶(紅茶)  

• 半發酵茶(中國茶) 

檢測不到至 15 

0.4 至 3.0 

檢測不到至 15 

檢測不到至 15 

檢測不到至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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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飲品類別  氨基甲酸乙酯含量範圍(微克∕公斤) 

這項研究               其他國家 a 

酒精飲品  

 啤酒∕麥酒  

 以榖物釀製的酒或烈酒    

• 黃酒  

• 高粱酒  

• 米酒  

− 中國米酒  

− 日本清酒  

 以水果釀製的酒  

• 葡萄酒  

− 紅酒  

− 白酒  

• 梅酒   

• 蘋果酒  

 再製酒  

 蒸 餾 烈 酒 (不 包 括 水 果 拔 蘭

地) 

檢測不到至 390 

檢測不到至 5.8 

2.0 至 390 

140 至 390 

37 至 66 

2.0 至 330 

3.3 至 62 

2.0 至 330 

0.4 至 230 

6.7 至 47 

8.3 至 35 

6.7 至 47 

0.4 至 230 

檢測不到至 31 

17 至 150 

20 至 66 

檢測不到至 262 a 

檢測不到至 5 

 

 

 

 

 

檢測不到至 202 

 

檢測不到至 61 

 

 

 

檢測不到至 3 

 

檢測不到至 243 b 

 

a 資料來源：世界衞生組織。糧食及營養報告第 82 卷，2006 年。  
b 含量範圍不包括據報曾檢出的最高值(即每公斤 6 131 微克)。  

 
攝 入 量 評 估  
 
44.  發 酵 食 物 和 酒 精 飲 品 攝 入 量 屬 一 般 的 本 港 消 費 者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估 計 總 量，與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誘 發 實 驗 動 物 10%腫 瘤 發 生 率 的

基 準 劑 量 低 側 可 信 限 (每 天 每 公 斤 體 重 0.3 毫 克 )比 較 ， 得 出 的 暴 露 限 值

相 當 大 (3 .6  x  104)。 因 此 ， 他 們 從 膳 食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量 對 健 康 的

潛 在 風 險 不 大 。 不 過 ， 對 飲 用 大 量 酒 精 飲 品 的 消 費 者 來 說 ， 特 別 是 長 期

飲 用 已 知 含 有 大 量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酒 類 的 人 士 ， 風 險 則 會 顯 著 增 加 (暴 露

限 值 在 103)(見 表 4)。  
 
45.  已 知 烈 酒 中 水 果 拔 蘭 地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平 均 值 較 高 ( 歐 洲 食 物

安 全 局 ： 每 公 斤 744 至 747 微 克 )， 2 但 香 港 市 民 食 物 消 費 量 調 查 沒 有 包

括 水 果 拔 蘭 地 的 消 費 量 。 因 此 ， 這 項 研 究 根 據 中 國 蒸 餾 烈 酒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平 均 值 (每 公 斤 36.5 微 克 )，估 計 從 蒸 餾 烈 酒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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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分 量 。 其 他 國 家 的 研 究 亦 錄 得 相 近 的 蒸 餾 烈 酒 (不 包 括 水 果 拔 蘭 地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平 均 值 (專 家 委 員 會 ： 每 公 斤 37 至 64 微 克 ； 歐 洲 食 物

安 全 局 ： 每 公 斤 64 至 66 微 克 )， 2 、 5 所 以 一 般 市 民 的 估 計 攝 入 量 和 計 算

所 得 的 暴 露 限 值 亦 大 致 相 若。假 設 飲 用 蒸 餾 烈 酒 的 消 費 者 飲 用 的 蒸 餾 烈

酒 全 為 水 果 拔 蘭 地 ，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攝 入 量 估 計 會 增 加 20 倍 ， 計 算 出

的 暴 露 限 值 約 為 102。  
 
46.  基 於 下 述 原 因，這 項 研 究 可 能 會 高 估 發 酵 穀 物 類 食 品 的 估 計 攝 入 量

(33.5%)。 首 先 ， 市 面 供 應 的 麵 包 (包 括 有 餡 麵 包 )和 餅 乾 並 非 全 部 經 過 發

酵 。 雖 然 這 類 食 品 中 有 不 少 是 用 酵 母 發 酵 ， 但 有 些 則 使 用 發 粉 。 由 於 現

時 並 無 數 據 估 計 經 發 酵 處 理 的 食 品 所 佔 比 例，因 此 這 次 研 究 假 設 市 民 食

用 的 所 有 麵 包 (包 括 有 餡 麵 包 )和 餅 乾 都 經 過 發 酵 。 其 次 ， 由 於 沒 有 各 種

配 料 的 詳 細 資 料 ， 這 項 研 究 以 麵 包 (包 括 有 餡 麵 包 )和 餅 乾 的 整 體 重 量 來

估 計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攝 入 量 ， 當 中 包 括 非 發 酵 配 料 (如 香 腸 、 葡 萄 乾 )。

因 此，從 發 酵 穀 物 類 食 品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實 際 分 量 可 能 會 遠 低 於 估

計 分 量 ， 佔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總 攝 入 量 的 百 分 比 應 較 估 計 分 量 小 得 多 。  
 
緩 解 措 施  
 
47.  有 報 告 指 出 ， 蒸 餾 酒 精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最 高 。 在 各 種 以 穀

物 或 水 果 釀 製 的 酒 和 烈 酒 中，核 果 拔 蘭 地 對 攝 入 量 高 的 消 費 者 的 影 響 值

得 關 注 。 歐 洲 食 物 安 全 局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報 告 指 出 ， 飲 用 大 量 核 果 烈 酒

的 消 費 者 ， 暴 露 限 值 約 為 600(數 值 較 飲 用 其 他 酒 精 飲 品 的 消 費 者 低 10
倍 )。 2 這 些 蒸 餾 烈 酒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高 ， 可 能 是 由 於 乙 醇 與 合 適 的

前 體 在 陳 釀 過 程 中 長 時 間 接 觸 ， 以 致 持 續 產 生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 酒 精 飲 品

業 界 已 致 力 制 訂 緩 解 程 序 ， 減 少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含 量 。 在 他 們 的 努 力

下 ， 蒸 餾 烈 酒 和 水 果 拔 蘭 地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在 過 去 十 年 已 不 斷 減

少 。  
 
48.  避 免 食 物 和 飲 品 產 生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 關 鍵 是 確 定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主 要 前 體 物 質 ， 以 及 深 入 研 究 光 線 、 溫 度 及 時 間 等 主 要 外 在 因 素 的 影

響 。 多 種 由 食 物 及 飲 品 衍 生 的 物 質 ， 包 括 氰 化 氫 、 尿 素 、 瓜 氨 酸 及 其

他 N-氨 基 甲 酰 化 合 物 ， 可 產 生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 因 此 ， 應 可 以 制 訂 適 當

緩 解 措 施 ， 遏 止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產 生 。 過 去 多 年 ， 各 國 採 取 以 下 兩 個 方

法 ， 大 幅 減 少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這 種 污 染 物 的 分 量 ， 就 是 ( i )減 少 食 物 或 飲 品

中 主 要 前 體 物 質 的 含 量 ； 以 及 ( i i )減 少 這 些 物 質 產 生 化 學 反 應 形 成 氰 酸

酯 的 情 況 ， 例 如 避 免 瓶 裝 核 果 拔 蘭 地 接 觸 光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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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焦 碳 酸 二 乙 酯 是 一 種 發 酵 抑 制 劑，也 有 報 告 指 這 種 物 質 可 產 生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 基 於 這 項 發 現 ， 專 家 委 員 會 在 第 十 七 次 會 議 撤 銷 原 先 的 決

定 ， 不 再 把 焦 碳 酸 二 乙 酯 列 為 可 接 受 的 物 質 。 偶 氮 二 酰 胺 是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另 一 種 外 生 前 體 ， 可 作 發 泡 劑 製 造 密 封 墊 片 ， 但 不 宜 用 於 酒 精 飲 品

的 瓶 子 。 雖 然 有 些 國 家 准 許 使 用 偶 氮 二 酰 胺 作 為 麵 團 促 熟 劑 ， 但 如 使 用

最 高 用 量 ， 則 會 令 麵 包 產 生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輕 微 增 加 。 4  

 

研 究 的 局 限  

 
50.  這 項 研 究 分 析 了 九 類 食 物 合 共 276 個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樣 本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 如 果 每 個 類 別 的 食 品 和 樣 本 數 目 增 加 ， 化 驗 檢 測 工 作 便 能

夠 更 全 面 地 涵 蓋 香 港 市 面 供 應 的 發 酵 食 物，以 及 更 準 確 地 評 估 這 些 食 物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範 圍 和 平 均 值 。  
 
51.  這 項 研 究 並 非 涵 蓋 所 有 類 別 的 發 酵 食 物 。 某 些 發 酵 食 物 ， 特 別 是 本

港 市 民 並 非 經 常 食 用 的 發 酵 食 物 ， 沒 有 包 括 在 這 項 研 究 內 。 以 肉 類 製 品

來 說 ， 這 項 研 究 只 檢 測 了 臘 腸 ， 但 其 他 常 見 的 發 酵 肉 類 製 品 (如 沙 樂 美

腸 )則 沒 有 納 入 研 究 範 圍 內 。  
 
52.  食 物 消 費 量 調 查 沒 有 提 供 所 有 與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攝 入 量 有 關 的 消 費

量 數 據 。 以 麵 包 (包 括 有 餡 麵 包 )和 餅 乾 為 例 ， 現 時 並 沒 有 經 酵 母 發 酵 處

理 的 麵 包 (包 括 有 餡 麵 包 )和 餅 乾 所 佔 比 例 的 數 據 ， 亦 沒 有 各 種 配 料 的 資

料 ， 可 估 計 單 從 麵 包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比 例 。 至 於 蒸 餾 烈 酒 消 費 者 的

人 均 消 費 量 數 據 ， 只 有 整 體 蒸 餾 烈 酒 的 消 費 量 數 據 。 已 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偏 高 的 西 式 蒸 餾 烈 酒 (如 拔 蘭 地 、 威 士 忌 、 蘭 酒 、 伏 特 加 、 琴 酒 )和

其 他 酒 精 飲 品 (如 日 本 清 酒、蘋 果 酒 和 強 化 酒 )，則 沒 有 個 別 消 費 量 數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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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及 建 議  
 
53.  這 項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本 港 不 同 發 酵 食 物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不 一 ，

樣 本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一 般 偏 低 。 這 項 研 究 確 定 ， 酒 精 飲 品 是 市 民 從

膳 食 攝 入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的 主 要 來 源，其 次 是 發 酵 穀 物 類 食 品 及 豆 類 食 品

(發 酵 大 豆 食 品 )。 一 般 市 民 從 本 地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攝 入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量 對 健 康 構 成 的 風 險 不 大 。 不 過 ， 對 於 長 期 飲 用 大 量 酒 精 飲 品 的 消 費

者 ， 則 不 能 排 除 因 攝 入 較 高 量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而 可 能 對 健 康 構 成 風 險 。  
 
給 消 費 者 的 建 議  
 
1 .  保 持 均 衡 飲 食 ， 切 勿 偏 食 ， 避 免 吃 喝 過 量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 特 別 是

酒 精 飲 品 。  
2 .  把 發 酵 食 物 貯 存 在 陰 涼 及 較 暗 的 地 方 。  
3 .  避 免 積 存 過 多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 盡 量 縮 短 貯 存 時 間 。  
 
給 業 界 的 建 議  
 
1 .  製 造 商 應 遵 守 《 優 良 製 造 規 範 》。 制 定 緩 解 措 施 ， 以 減 少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例 如 確 定 和 減 少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前 體 的

分 量 。  
2 .  使 用 合 適 的 容 器 貯 存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 避 免 光 線 照 射 。  
3 .  付 運 人 、 分 銷 商 、 批 發 商 及 零 售 商 在 運 送 和 貯 存 發 酵 食 品 和 飲 品

時 ， 應 盡 量 避 免 食 品 和 飲 品 暴 露 在 高 溫 和 強 光 下 。  
4 .  向 可 靠 的 供 應 商 採 購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  
5 .  以 先 入 先 出 的 原 則 處 理 存 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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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酒 精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最 高 限 量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微 克 ∕ 公 升 )  
國 家  

葡 萄 酒  強 化 酒  蒸 餾 烈 酒  日 本 清 酒  水 果 拔 蘭 地

加 拿 大  30 100 150 200 400 

美 國  15 60 －  －  －  

捷 克  30 100a  150 200 400b  

法 國  －  －  150 －  1  000 

德 國  －  －  －  －  800 

韓 國  30 －  －  －  －  

a  果 酒 和 甜 香 酒  
b  水 果 蒸 餾 酒 ， 以 及 水 果 烈 酒 、 混 合 烈 酒 和 其 他 烈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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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發 酵 食 物 和 飲 品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食物類別∕食品  
樣本  
數目  

含量平均值  
(微克∕公斤) 

含量中位數  
(微克∕公斤) 

範圍  
(微克∕公斤) 

發酵食物      

發酵穀物類食品  25 2.01 0.90 檢測不到至 8.6 

麵包(包括有餡麵包) 15 2.63 1.70 檢測不到至 8.6 

饅頭* 5 0.20 0.20 檢測不到  

白麵包* 5 5.04 5.10 1.5 至 8.6 

烘多士   5 2.66 2.50 1.0 至 5.4 

餅乾  10 1.08 0.40 檢測不到至 5.1 

餅乾* 5 1.86 0.90 檢測不到至 5.1 

餅乾棒  5 0.30 0.20 檢測不到至 0.7 

     

豆類食品(發酵大豆食品) 20 121 45.0 檢測不到至 650 

腐乳* 6 80.7 83.0 11 至 130 

南乳* 5 386 320 150 至 650 

豆鼓* 5 2.22 1.40 檢測不到至 7.0 

臭豆腐  4 0.20 0.20 檢測不到  

     

醃製∕乾製蔬菜  45 3.03 1.70 檢測不到至 10 

鹹酸菜* 5 2.28 1.80 檢測不到至 6.6 

酸蕎頭* 5 0.86 0.80 檢測不到至 1.7 

冬菜* 5 8.34 7.40 7.0 至 10 

醃芥菜頭∕大頭菜* 5 1.06 0.90 0.8 至 1.7 

雪菜∕雪裡蕻* 5 0.48 0.60 檢測不到至 0.6 

榨菜* 5 2.36 1.90 0.9 至 4.9 

菜脯* 5 3.80 3.20 1.5 至 7.2 

梅菜* 5 7.14 7.30 4.9 至 10 

辣泡菜∕韓國泡菜* 5 0.96 0.20 檢測不到至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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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類別∕食品  
樣本  
數目  

含量平均值  
(微克∕公斤) 

含量中位數  
(微克∕公斤) 

範圍  
(微克∕公斤) 

肉類製品(發酵豬肉製品) 5 18.0 18.0 12 至 29 

臘腸* 5 18.0 18.0 12 至 29 

     

發酵乳類製品  11 0.39 0.20 檢測不到至 1.1 

芝士* 5 0.44 0.20 檢測不到至 1.1 

乳酪* 3 0.50 0.20 檢測不到至 1.1 

乳品基發酵飲品* 3 0.20 0.20 檢測不到  

     

發酵魚類製品  5 0.20 0.20 檢測不到  

鹹魚* 5 0.20 0.20 檢測不到  

     

調味料及醬料  55 5.11 1.20 檢測不到至 44 

豉油* 5 6.84 6.10 1.8 至 17 

蠔油* 5 0.54 0.20 檢測不到至 1.1 

醋* 18 9.32 3.10 檢測不到至 37 

米醋  10 7.50 2.30 檢測不到至 27 

高粱醋  3 25.0 29.0 9.0 至 37 

酒醋  5 3.54 2.30 1.9 至 8.6 

調味料及醬油  27 2.84 0.80 檢測不到至 44 

魚露* 5 0.60 0.50 檢測不到至 1.2 

喼汁* 2 1.85 1.85 1.5 至 2.2 

蝦醬* 5 1.18 0.20 檢測不到至 4.9 

豆瓣醬* 5 10.4 2.80 0.8 至 44 

麵豉醬* 5 1.10 0.80 0.6 至 2.2 

發酵黃豆醬* 5 1.28 0.80 檢測不到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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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類別∕食物  
樣本  
數目  

含量平均值  
(微克∕公斤) 

含量中位數  
(微克∕公斤) 

範圍  
(微克∕公斤) 

發酵飲品      

不含酒精飲品  40 1.09 0.20 檢測不到至 15 

果醋飲品* 5 1.54 1.30 0.4 至 3.0 

茶(茶葉) 35 1.03 0.20 檢測不到至 15 

全發酵茶* (紅茶) 5 3.26 0.20 檢測不到至 15 

半發酵茶* (中國茶) 30 0.65 0.20 檢測不到至 5.1 

普洱茶  5 0.70 0.20 檢測不到至 2.7 

烏龍茶  5 0.76 0.20 檢測不到至 3.0 

茉莉花茶(香片) 5 1.38 0.20 檢測不到至 5.1 

鐵觀音茶  5 0.64 0.20 檢測不到至 2.1 

水仙茶  5 0.24 0.20 檢測不到至 0.4 

壽眉茶  5 0.20 0.20 檢測不到  

     

酒精飲品  70 55.9 20.7 檢測不到至 390 

啤酒∕麥酒* 15 1.13 0.70 檢測不到至 5.8 

生啤酒  5 0.54 0.60 0.4 至 0.7 

普通啤酒  5 0.70 0.70 檢測不到至 1.5 

黑啤酒  5 2.16 1.40 1.0 至 5.8 

以穀物釀製的酒   30 93.7 40.0 2.0 至 390 

黃酒*(紹興酒∕花雕) 6 265 275 140 至 390 

高粱酒* 3 54.3 60 37 至 66 

米酒* 21 50.4 28.0 2.0 至 330 

中國米酒  12 32.1 28.5 3.3 至 62 

日本清酒   9 74.7 28.0 2.0 至 330 

以水果釀製的酒  20 39.7 18.5 0.4 至 230 

葡萄酒*  10 21.2 18.5 6.7 至 47 

紅酒* 5 17.7 15.0 8.3 至 35 

白酒* 5 24.7 19.0 6.7 至 47 

梅酒*    5 110 91.0 0.4 至 230 

蘋果酒    5 6.90 1.40 檢測不到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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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類別∕食物  
樣本  
數目  

含量平均值  
(微克∕公斤) 

含量中位數  
(微克∕公斤) 

範圍  
(微克∕公斤) 

再製酒  5 57.6 32.0 17 至 150 

蒸餾烈酒* # 

( 蒸 餾 米 酒 和 蒸 餾 高 粱

酒) 

9 36.5 37.0 20 至 66 

總計  276 25.2 1.5 檢測不到至 650 

 
註 ：  
固 體 和 液 體 樣 本 的 檢 測 限 均 為 每 公 斤 0.4 微 克 。  
檢 測 不 到 的 結 果 以 檢 測 限 的 一 半 計 算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平 均 值 。  
* 香 港 市 民 食 物 消 費 量 調 查 有 提 供 消 費 量 數 據 的 食 物，用 以 估 計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攝

入 量 。  
# 蒸 餾 烈 酒 包 括 上 述 蒸 餾 米 酒 和 蒸 餾 高 粱 酒 。  
泡 茶 (以 200 毫 升 水 沖 泡 10 克 茶 葉 後 的 茶 液 樣 本 )：  
1 .  紅 茶 液 樣 本 (沖 泡 前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為 每 公 斤 15 微 克 )： 每 公 斤 0.9 微 克  
2 .  普 洱 茶 液 樣 本 (沖 泡 前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為 每 公 斤 2.7 微 克 )： 檢 測 不 到  
3 .  香 片 茶 液 樣 本 (沖 泡 前 的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含 量 為 每 公 斤 5.1 微 克 )： 檢 測 不 到  

 


